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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英文缩写：CNAS）制定，是 CNAS 根

据建材检测的特性而对 CNAS-CL01: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所作

的进一步说明，并不增加或减少该准则的要求。 

建材检测是 CNAS 对实验室认可领域之一，该领域涉及水泥及其它胶凝材料，

混凝土、砂浆类材料，金属材料及其制品，墙体、屋面和地面材料，防水材料，装饰

材料，粘接密封材料，建筑保温系统及材料，管网材料，建筑木材/板材，幕墙门窗

及材料，混凝土制品，建筑防腐材料，土工材料，交通公路材料等等。 

本文件与 CNAS-CL01: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同时使用。 

在结构编排上，本文件章、节的条款号和条款名称均采用 CNAS-CL01:2018 中

章、节条款号和名称，对 CNAS-CL01:2018 应用说明的具体内容在对应条款后给出。 

本文件代替 CNAS-CL01-A022:2018。 

相对于 CNAS-CL01-A022:2018，除编辑性修订外，本文件主要技术变化为： 

修改了前言：删除了“材料有害物质限量”； 

修改了范围：“对于从事建材领域金属材料检测，应同时满足 CNAS-CL01-A011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金属材料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要求”； 

修改了从事建材检测工作 2 年以上人员数量的占比要求。 

删除了“当实验室建材检测人员在 12 个月内离岗总量超过建材检测总人数的

30%或人员变化影响其能力时，应及时向 CNAS 报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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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建材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建材检测领域实验室的认可。该领域涉及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

程（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公路工程、水运工程、铁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等建设

工程领域所使用的材料及制品的检测，其它领域实验室含有建材检测项目时可参照执

行。 

对于从事建材领域化学检测，应同时满足CNAS-CL01-A002《检测和校准实验室

能力认可准则在化学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要求。 

对于从事建材领域无损检测，应同时满足CNAS-CL01-A006《检测和校准实验室

能力认可准则在无损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要求。 

对于从事建材领域金属材料检测，应同时满足 CNAS-CL01-A011《检测和校准实

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金属材料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参考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不可缺少。对注明日期的参考文件，只采用所引

用的版本；对没有注明日期的参考文件，采用最新的版本(包括任何的修订)。   

CNAS-CL01: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 

CNAS-CL01-A002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化学检测领域的应用说

明》； 

CNAS-CL01-A006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无损检测领域的应用说

明》； 

CNAS-CL01-A011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金属材料检测领域的应用

说明》； 

CNAS-CL01-A018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建设工程检测领域的应用

说明》。 

3  术语和定义 

在 CNAS-CL01:2018 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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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用要求 

5  结构要求 

6  资源要求 

6.1总则 

6.2人员 

6.2.2实验室从事建材检测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注1]应具有建材检测相关专业技术经

历,并经过上岗培训、考核和授权。 

专业技术人员中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注2]的人数不得

少于3名；从事建材检测工作2年以上的人数不少于从事建材检测总人数的60%。 

实验室成立年限小于3年或实验室最高管理者（或主要管理者）发生变更时，实

验室最高管理者（或主要管理者）应参加过实验室质量管理或认可相关知识的培训。 

从事实验室技术管理的人员应具有建材相关专业的高级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注

3]，具有5年以上建材相关专业检测技术工作经历。技术管理者除专业知识外，还应

熟悉认可准则中要求的相关技术内容，例如测量溯源性、测量不确定度及质量控制等。 

管理层中从事实验室质量管理的人员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注

2]，具有5年以上检测及管理工作经历且在本实验室工作1年以上，经过实验室质量管

理的培训并能提供相应有效证据。 

注 1：专业技术人员指检测人员、进行检测结果复核的人员、检测方法验证或确认的人员、

签发证书或报告的人员（包括授权签字人）。 

注 2：同等能力指博士学位以上（含），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1年及以上；或硕士学位以上（含），

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3年及以上；或大学本科毕业，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5年及以上；或大专毕业后，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8年及以上。 

注 3：同等能力指博士学位以上（含），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2年及以上；硕士学位以上（含），

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7年及以上；或大学本科毕业，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9年及以上；或大专毕业后，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13年及以上。 

从事建材检测的人员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并经考核合格（某些特殊技术领域有

要求的，应持证上岗）,可独立开展检测工作：  

a)建材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b)建材专业或相关专业，大专学历且不低于 2年的相关检测工作经历； 

c)中专（高中）学历且不低于 8 年的相关检测工作经历；从事室内常规力学

性能检测项目，如混凝土试块抗压、抗折和钢筋的拉伸弯曲等项目检测，应

有不低于 5年的相关检测工作经历。 

检测报告审核人员、技术监督员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a)具有建材专业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且从事相关检测工作 3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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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具有中专（高中）学历和 10年以上的相关检测工作经历。 

检测报告授权签字人应满足：具有建材相关专业的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

力[注 2]，且从事建材专业或相关专业检测工作 3 年以上。 

从事建材领域检测的人员，应是实验室签约聘用的专职人员，不得同时在其它检

测机构中执业。 

6.2.5 d）实验室应根据需要按专业分别设置技术监督人员。技术监督员应有能力对建

材检测工作提供足够的技术指导和对检测结果进行评价和说明。 

实验室应制定保证技术监督工作有效进行的程序。 

6.3设施和环境条件 

6.3.2 实验室应制定与检测范围相适应的有关安全的文件化程序，并配备相应的安全

防护装备及设施。 

适用时，实验室应制定有关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措施或程序。 

6.4设备 

6.5计量溯源性 

6.6外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7 过程要求 

7.1要求、标书和合同的评审 

7.2方法的选择、验证和确认 

7.2.1.3 必要时，实验室对申请认可的国际标准方法、其它国家和地区标准方法应制定

作业指导书，该作业指导书应详细说明如何利用实验室的设施、装置、设备和人员进

行检测。 

7.2.2.1 当实验室采用自制定的方法时，应提供该方法完整的确认材料，包括相关的研

究报告、数据验证资料（可行时包括精密度、重复性、再现性、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

比对试验报告等），必要时，还需提供有专家验收意见的相关资料（含专家背景资料）

及形成的作业指导书等。当实验室采用自制方法开展检测时，还应向客户说明并取得

客户书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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